
数字正义
在物联网、 大数据、

AI、 5G 等技术融合发展

的趋势下， 机器学习等

算法可以充分挖掘大数

据蕴藏的巨大价值， 让

AI 获得洞察力， 比人类

更准确、 更高效地解决各种问题。 在万物

互联的数据驱动文化与数据生态系统共同

作用之下， 人类迈入了全新的数字世界。

当互联网科技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 ，

也成为高悬在我们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

剑”。 从网络过度使用， 我们开始关注数字

健康问题； 从网络平台个人信息泄露， 我

们开始反思当人的一切喜怒哀乐被数据化、

算法所带来的危害； 从基因编辑婴儿， 我

们开始担忧科技伦理缺失可能导致的无法

预估的风险。 在万象更新的数字世界， 在

众星闪耀的人工智能时代， 法律诸神逐渐

隐去。 何为数字正义？ 如何实现数字正义？

成为人类进化与重生中新的问题。

全球数字正义理论的开创者 、 世界

ODR 教父伊森·凯什与奥娜·拉比诺维奇·

艾尼所著 《数字正义———当纠纷解决遇见

互联网科技》 首次提出了互联网世界里的

数字正义理论， 指出数字正义理论将会逐

步取代传统正义理论， 成为数字世界的原

则和准绳。

如果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 建议您阅

读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的这本 《数字正

义》。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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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案例 提示民企法律风险
宝山法院发布涉民营企业民商事审判和执行白皮书

大数据：

清晰展现审执全貌

本次白皮书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全面呈

现了宝山法院近三年涉民营企业民商事案件

的审判、 执行情况。

在审判方面， 2016-2018 年， 宝山法院

共受理涉民营企业民商事审判案件 10935 件

（不含执行）。 涉案件类型主要包括： 商事合

同类案件、 房产类案件、 劳动争议类案件、

公司类案件、 破产清算类案件等。

根据统计数据总结出涉民营企业民商事

案件的三个特点：

一是涉民营企业民商事案件数量持续增

长， 2017 年受理数同比上年增长 38.63%；

2018 年受理数同比上年增长 34.43%。 二是

涉民营企业民商事案件中， 商事合同纠纷占

比 较 高 ， 三 年 共 受 理 6188 件 ， 占 比

56.59%； 房产类和劳动争议类纠纷居次， 三

年受理分别 2804 件、 823 件。 买卖合同纠

纷、 承揽合同纠纷等传统收案类型的收案数

总体呈持续增长态势。

此外， 近三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含金

融借款、 民间借贷） 显著增加， 2018 年受

理 556 件， 比 2016 年增长了 166.03%， 一

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趋

势。 与经济转型相适应， 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数增幅显著， 2018 年受理 138 件， 比 2016

年增长了 283.33%， 反映出服务业经济的日

益活跃和服务业领域纠纷的持续增长。 三是

涉民营企业民商事案件涉诉主体的经营领域

相对集中。 以 2016-2018 年三年受理的

3420 件涉民营企业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为例，

涉钢铁行业的案件 799 件 （占 23.36%）， 涉

运输业的案件 556 件 （占 16.26%）， 涉机械

制造业的案件 493 件 （占 14.42%）， 涉?属

材料行业的案件 423 件 （占 12.37%）， ?反

映了宝山区的区域特点。

在执行方面， 2016 年至 2018 年， 宝山

法院共执结各类涉民营企业执行案件 8967

件 （首次执行案件）。 上述案件中， 申请人

为民营企业的案件有 3239 件， 被执行人为

民营企业的案件有 7222件。

经过针对被执行人为民营企业的案件的

分析， 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案由相对集中。

在被执行人为民营企业的案件中， 以各种合

同类民商事纠纷为主， 约占 45%。 劳动争议

类案件亦占了很大比例， 占 39.48%。 二是

各类案件的执行完毕率差异化较明显。 劳动

争议类案件和交通事故类案件执行完毕率较

高， 分别达到 79.48%和 88.89%； 民间借贷

类案件和普通商事合同类案件的执行完毕率

相对较低， 特别是民间借贷类案件， 执行完

毕率仅为 38.30%。

典型案例：

以案说法提示风险

本次白皮书共选取了近三年来宝山法院

审判、 执行涉民营企业案件中具有典型或示

范意义的 8个案例， 其中包括 2 例劳动争议

类案件、 1 例房产类案件、 1 例公司间票据

纠纷案件、 1 例破产清算类案件， 3 例涉民

营企业执行案件。

通过典型案例的展示， 更形象地向民营

企业提示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面临的经营风

险。 例如案例一 《“互联网 +” 新业态下的

用人模式认定劳动关系需谨慎》、 案例二

《因客观情况变化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应支付

经济补偿?》 以及案例四 《电子商业汇票被

拒付持票民企向前手追索票款获支持》 等对

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下民营企业如何维

护自身权益予以了提示。

同时， 如案例三 《承租人延付租?但未

构成根本违约出租人主张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未获支持》、 案例五 《积极促成和解、 终结

破产程序、 挽救濒危民企、 维护各方权益》

等案件也反映出宝山法院一直树立在司法工

作各个环节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的思

维，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全方位、 各环节为

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营

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

多重建议：

总结问题提出对策

白皮书披露， 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及诉

讼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如企业在内部管理中

存在着用工不规范、 运行不规范等问题； 在

实际经营中存在着合同履行中常有违约情

况、 风险防范意识不足、 融资活动常现纠纷

等； 在诉讼中也有着滥用诉权浪费资源、 证

据意识不强导致败诉等问题。

宝山法院在白皮书中对于企业如何规范

运营、 规避各类风险， 提出了建议： 从宏观

层面， 企业要练好自身内功， 进一步优化经

营模式，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发挥好公司制

度的优势， 依法合理地应对公司转型。 从具

体层面， 建议民营企业一是要加强内部风险

管控， 二是要规范人力资源管理， 三是要完

善公司管理模式， 四是要完善合同管理， 五

是要提高应诉能力。 从?五方面对民营企业

的经营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白皮书同时也总结了涉民营企业执行案

件影响执行效果的几个问题： 一是不少被执

行人偿债能力差， 二是出资不实、 资产混同

等企业经营不规范现象较多， 三是股东滥用

资本认缴制度影响债权人胜诉权益的实现。

针对如何提高涉民营企业案件执行效

果， 白皮书提出了 4条对策： 一是提示民营

企业既要诚信经营， 又要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 二是用好执行追加制度， 追加出资不实

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三是用好“执转破” 制

度， 从源头化解纠纷、 公平保护债权人利

益； 四是加强执行联动， 限制被执行企业工

商信息的变更。

在校生全职工作引纠纷

单位被判支付未发工资

近日，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关系纠纷

案。 小雨是某艺术院校学生，2017年 7月，其本科毕业后考上

了硕士研究生， 小雨以应届生身份入职北京某专修学院从事

传媒工作室干事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每月基本

工资为 3200 元。 2017 年 11 月，因客观原因传媒工作室的所

有工作停止，小雨在工作室没有了具体工作，但每周三仍在学

院授课。 因学院仅支付了小雨部分工资，小雨遂诉至法院，要

求学院支付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发放

的基本工资，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共计 14000余元。

北京某专修学院辩称：双方的本意是建立劳动关系，正常

情况下应该坐班。学院是按照小雨实际的出勤天数计算工资，

2017年 11月、12月，学院把包括课时费在内的工资发给了小

雨，其他时间缺勤才扣款，并没有拖欠基本工资。小雨则称，入

职时已告知学院即将就读研究生的情况，并约定无需坐班。

法院认为： 专修学院以招聘应届毕业生的名义录取小

雨，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小雨受专修学院的管理， 并从事

专修学院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专修学院也为小雨缴纳了社

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小雨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均为

全勤， 并未体现其为兼职性质。 因此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

的基本特征， 应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判决专修学院支付

小雨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工资差额 3825

元， 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3200元。

投保人隐瞒疾病未告知

与保险公司各担责 50%

近日， ?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保险纠

纷案件， 判决某人寿保险公司赔偿李某保险? 7万余元。

2015 年 9 月， 李某作为投保人、 被保险人与某人寿保

险公司签订一份 《人身保险合同》， 由李某向保险公司购买

人生终身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同时约定了保险期限、交费方

式及保费?额等。合同签订后，李某按约交纳保费至 2018年。

2017年、2018年，李某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两次住院均诊断

为慢性肾脏病。 李遂某要求保险公司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15

万元。庭审中，保险公司提出抗辩，原告带病投保，在购买保险

时未如实告知患病事实， 根据 《保险法》 第十六条规定， 保

险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责任。

法院认为， 李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 《人身保险合同》 系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 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各

自的义务。 本案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至李某起诉之日已经超过

二年， 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 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在保

险活动中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李某在 2015 年投

保时已知自己病情却予以隐瞒， 仍然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

同， 李某的行为不诚信。 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 在签订合

同时， 并未对李某进行体检， 签订合同后， 李某每年交付了

保险费， 保险公司又未应尽到注意义务。 鉴于双方都有责

任， 综合双方的责任和利益， 从公平原则及合理的角度考

虑， 法院酌情认定李某、 某人寿保险公司各承担 50%责任。

同居12年未领证

女子诉离婚获支持

事实婚姻是一种婚姻关系存在的方式， 是指男女双方

在主观上具有永久生活的目的， 在客观上具有未经结婚登

记机关登记，未领取结婚证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

自 1994年 2月 1日以后，我国现行《婚姻法》就不再承认事

实婚姻。那么，在此之前形成的事实婚姻，若夫妻感情破裂，

其中一方起诉离婚，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近日，湖南省石

门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事实婚姻离婚案件， 在查明事

实的基础上， 原告的离婚诉求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自 1984 年 1 月， 刘玫与黄洪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在一起， 婚后生育一子一女， 同居期间一直没有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 后因家庭琐事， 双方发生矛盾， 导致夫妻感情

破裂， 二人自 1996 年开始分居生活至今。 2019 年 3 月 4

日， 刘玫向法院起诉， 要求与黄洪解除事实婚姻关系。

法院认为： 原告刘玫与被告黄洪共同生活在一起， 虽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双方同居关系始于 1994 年 2 月

1日民政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件》 公布实施以前， 应当按

事实婚姻处理。 双方婚后虽然建立了一定的夫妻感情， 并

生育一子一女， 但后因二人感情不和导致长期分居， 现刘

玫起诉离婚， 黄洪也表示双方分居长达几十年并同意离

婚， 可见夫妻感情确已完全破裂， 故对原告刘玫要求离婚

的诉讼请求， 应予准允， 遂判决准予原告刘玫与被告黄洪

离婚。 王睿卿 整理

2019 年 6 月 5 日 星期三

主笔 话闲

□法治报通讯员 贾路

近日， 宝山法院发布了 《涉民营企业民商事审判和执行白皮书》。 白皮书分为民商事审判篇、 执行篇及典型案例

三大部分， 立足 2016-2018 年三年间涉民营企业民商事案件的审判、 执行数据， 分析民营企业在内部管理、 经营、

诉讼、 执行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 并选取了 8 件审判和执行的典型案件， 既是以案说法提示企业法律风

险， 也是总结提炼了法院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经验做法。 该白皮书向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总商会） 以及该

区多家民营企业发送， 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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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从 2019年 2月 1日至 28

日， 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的
涉案车辆共计930辆， 其中
普通二轮13辆、 轻便摩托车
22辆、 电动车806辆 、 小型
汽车4辆、 自行车43辆、 共
享单车3辆、 人力三轮35辆、

正三轮1辆、 燃气车3辆。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规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中
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日期
进行编号/月/日/序号）。 公
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
人逾期仍不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19年6月5日

公 告

车牌号 车型

（续转A2-B2中缝）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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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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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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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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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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